转移支付安排情况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建议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6%，达到38520万元。加上级财力性等各类转移支付补助118723万元（含上级返还性收入1207万元，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9227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8080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429万元，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587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5192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2595万元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8445万元，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2261万元，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65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88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966万元，卫生健康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18万元，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3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4206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5万元，农林水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09万元），根据财政部提高预算编制完整性，加快支出进度的要求，并要求全额编入预算，上年结转资金35451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451万元，（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国发〔2021〕5号关于“规范按权责发生制列支事项，市县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”的规定，国库集中支付按照预算单位实际支付额列报支出，未支付项目资金列入上年结转），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97145万元。
